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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0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第第第 4 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次通盤檢討）））） 

公開徵求意見說明會公開徵求意見說明會公開徵求意見說明會公開徵求意見說明會」」」」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整 

二、地點：新北市三芝區店子興華市民活動中心（新北市三芝區

興華里楓子林 47-1 號） 

三、主席：詹處長德樞（盧副處長淑妃 代）      記錄：廖美娟 

四、出（列）席單位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會議議程：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報告：(略) 

（三）規劃團隊報告：(略) 

（四）發言摘要 

1111、、、、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議員議員議員議員鄭宇恩服務處羅主任坤元鄭宇恩服務處羅主任坤元鄭宇恩服務處羅主任坤元鄭宇恩服務處羅主任坤元：：：：    
簡報中有之前陳情內容，各位鄉親是否看的清楚？國家公園管
理處相當有心意至此地開說明會，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涉及
鄉親權益，各位鄉親亦可提供相關意見給議員，讓議員向國家
公園爭取。 

2222、、、、新北市議員鄭戴麗香服務處羅主任新北市議員鄭戴麗香服務處羅主任新北市議員鄭戴麗香服務處羅主任新北市議員鄭戴麗香服務處羅主任德濆德濆德濆德濆：：：：    
說明會立意良好，請各位鄉親里民儘量提出建議意見，讓國家
公園參考及檢討，鄉親如有需求，議員也會給予輔導幫忙。 

3333、、、、新北市議員蔡錦賢服務處劉主任淑芬新北市議員蔡錦賢服務處劉主任淑芬新北市議員蔡錦賢服務處劉主任淑芬新北市議員蔡錦賢服務處劉主任淑芬：：：：    
請各位鄉親里民多多提供建議意見，讓國家公園管理處帶回檢
討。 

4444、、、、新北市三芝區圓山里葉里長泓志新北市三芝區圓山里葉里長泓志新北市三芝區圓山里葉里長泓志新北市三芝區圓山里葉里長泓志：：：：    
3 通仍有部分小問題，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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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年陳情請國家公園範圍退出 1 公里，以發布實施 3 通範
圍，仍未採納；另如：北星真武寶殿合法化申請甚難。 

(2)房屋修繕柱子、修理雞舍如以前就有，就開放可以修繕，
可以修繕就修理，不要拆太快。 

(3)里民從事農作，需要放置農業機具或肥料，請開放興建資
材室。 

(4)圓山里、店子里及興華里等 3 里建議意見事項統整後，將
請立委、議員給予協助幫忙，向國家公園管理處提出。 

(5)文化部分，三芝區楓來林瀑布、楓葉谷，早期有利用大菁
作染料，值得保存傳承，現社區有在做，請國家公園管理
處再給予輔導與推動。 

5555、、、、新北市三芝區店子里盧蔡代表寶琴新北市三芝區店子里盧蔡代表寶琴新北市三芝區店子里盧蔡代表寶琴新北市三芝區店子里盧蔡代表寶琴：：：：    
杜里長之前申請社區巴士通行至本地，希望有巴士每天開，若
不可行，起碼 1個禮拜開 3次，讓本地老人家去北投洗溫泉或
洽公等，讓本地到國家公園交通便利。 

6666、、、、新北市三芝區興華里羅里幹事文君新北市三芝區興華里羅里幹事文君新北市三芝區興華里羅里幹事文君新北市三芝區興華里羅里幹事文君：：：：    
杜里長至市府開會，不克前來，請里民踴躍發言。 

7777、、、、郭輝然先生郭輝然先生郭輝然先生郭輝然先生：：：：    
(1)申請房屋修繕，管理處承辦人說不用申請，後來換承辦人

卻說要申請，申請程序時間冗長，讓我的建材變廢材。 
(2)我已申請 1 年，還是無法修繕，國家公園沒有同理心，建

築房屋用水泥，水泥沒有黏性，房屋老舊，柱子損壞欲改
換 H 型鋼，這樣也不行，如果是你家也是如此嗎？豬舍、
雞舍屋頂破損也要申請，國家公園太閒！ 

(3)土地退出國家公園，不占用私人土地，土地還給人民。 
(4)希望下次開會改在星期日，讓上班族也能參加。 
【書面意見】 
建議內容： 
(1)房屋申請太難。 
(2)陽明山國家公園退到不占用私人土地。 

8888、、、、蘇宥蘇宥蘇宥蘇宥珧珧珧珧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1)第三種一般管制區及第四種一般管制區現在有人居住或耕

作，應要放鬆管制，現氣候劇烈變化，要開放機械耕作及
多建無固定基礎網室，讓農民能自由耕作及利用，而不是
無語問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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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休閒農場依現行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限制很
多，建議允許經營農業經營體驗，回歸新修訂「休閒農業
輔導管理辦法」管理。 

(3)大屯溪古道很美，有機會成為地方吸引觀光人潮地方，建
議開放。 

(4)國家公園成立 30 年，本地氣候潮濕多雨，人民不諳法自行
翻修變違建，向管理處申請修繕，管理處又不允許，請體
恤並檢討放鬆屋頂修繕管制。 

(5)園區內人民被管制，假日遊客來觀光，烤肉、嬉戲、亂丟
垃圾，請還給區內居民寧靜，並加強假日巡護。 

【書面意見】 
建議內容：如書面附件。 
(1)管三、管四目前有住人或有人耕作部分，因應實際需求，

請放鬆管制，例如因應現代農業經營，允許機械耕作及多
建無固定基礎網室，讓所有權人或權利人能自由耕作及利
用，讓農民有收成希望，而不是無語問蒼天，比南部農民，
因果菜崩盤，還可以期望明年更慘。又如休閒農場，允許
經營農業經營體驗就應回歸目前新修正的「休閒農業輔導
管理辦法」管理，不要限制建休閒設施，這點其他國家公
園管理處亦未見限制，請研議。 

(2)國家公園已劃設 30 幾年，區內建物大多為民國 50 幾年的
老舊建築，有能力搬遷者，大多早已搬遷；而本地冬季又
潮濕多雨，10 幾、20 年需重鋪設屋頂，原本合法者，大多
因不諳法令或在之前鈞處體恤通融下翻修，現大部分被  
鈞處列為老違建，造成現在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鈞處
不准更新屋頂，有屋卻不能安居，更怕颱風，請體恤並檢
討放鬆屋頂更新管制。 

(3)劃入國家公園後，管理處只管制園區居民不能做這、不准
做那；區外遊客假日來烤肉、嬉戲、亂丟垃圾者，卻因假
日無人管理而束手無策，請加強假日人員輪班管理，還給
原居民寧靜及乾淨家園，不要嚴以管制原居民，而放任遊
客違反規定，若真無力管理，請劃出國家公園外。 

(4) 三芝區內劃入國家公園的地方，請加強建設，不要只管理
而不建設，有違公平正義原則。 

9999、、、、王清香女士王清香女士王清香女士王清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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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覺得國家公園欺負我們太慘，你們是領薪水，我們又沒
領薪水。你們來之前，我們沒錢幫小孩繳書錢，竹袋揹著
去折竹筍，就有錢。你們來之後，我去採竹筍，把我竹筍、
袋子都拿走，生財工具被拿走，還被開單，欺人太甚！ 

(2)房屋門口只要有一堆混凝土，馬上就開單，管理處說是有
人密告，導致親戚之間彼此懷疑，關係不好，國家公園借
刀殺人。 

(3)國家公園辦理花季或節日，北投都有小型公車在跑，北新
莊、三芝都沒有，現在 60 歲都有優待票，臺北可以這樣服
務，我們這邊就沒有。 

(4)早上運動大家開車過去，現在都要停車費，之前任何時候
去都不用停車費，但停車收費是公平的。建議國家公園可
像採筍證一樣，就園區居民，停車可免費或幾小時免費等
優惠，像是淡水漁會的會員拿悠遊卡登記，就可以免費，
是否可以每年都辦？ 

【書面意見】 
建議內容： 
停車優惠國家住宅內停國家公園內停車格是否幾小時優惠、可
用悠遊卡（淡水漁會也是用悠悠卡）。 

10101010、、、、王楷裕先生王楷裕先生王楷裕先生王楷裕先生：：：：    
鄉公所的重要建設，是不是要送入陽管處審查，國家公園內要
做建設，水土保持、生態都不見了，也沒做水溝的擋水衝擊。
向你們反應建設做得有瑕疵，也沒有派專員視察，7 年的大整
治，都漠不關心人民財產，不管居民房子安全，都不關心土石
流。 

11111111、、、、陳自達先生陳自達先生陳自達先生陳自達先生：：：：    
(1)園區範圍內要砍樹、修剪樹都不行，如果我們要修剪，就

來關心，一次就要罰幾萬，不然國家公園徵收土地，居民
比較輕鬆。 

(2)建議整地允許機具車可以進去，我獨自 1 人，無法有效進
行，如國外房子庭院需要整理，不然會被開罰。 

(3)國家公園範圍線如何劃定，為何同樣 1 條路，1塊土地被一
切為二，是因為坡度、高度、道路寬度、平地等因素嗎？ 

12121212、、、、新北市三芝區公所孫課長文宏新北市三芝區公所孫課長文宏新北市三芝區公所孫課長文宏新北市三芝區公所孫課長文宏：：：：    
(1)申請修樹一節，新北市政府依樹木保護法，一般用地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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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修樹，林業用地則要提出申請，若是要移大型的樹也
是要申請。 

(2)剛鄉親提到罰幾萬可能是違反水土保持法，其機具可以進
去，但要如何使用就要看法規怎麼規範。 

(3)以國際里山倡議，如果在地的房屋要修繕是否管理處研議
鬆綁放寬規定，也歡迎管理處來跟公所討論剛剛提到的問
題。現在採竹筍的證都是在公所申請，2年申請 1 次，1年
可以採 2 次。 

(4)公車有請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亦找過淡水客運，評估從淡水
站走 101 甲可行性，淡水客運可能覺得沒有效益，就沒有
通過，是不是管理處也能從別的方向再予協助。 

(5)鄉親所提工程造成土石流一節，其工程施作單位應該是新
北市政府農業局，市府、公所、管理處都應該再與在地居
民溝通。  

13131313、、、、蘇總達先生蘇總達先生蘇總達先生蘇總達先生：：：：    
土地共有人很多，申請案件管理處要求，應有完整所有權人同
意蓋章，申請砍 1 顆樹或其他申請案，要如何處理？應該要有
1 個機制處理共有人，如有申請案，不需要全部印章，不然有
些印章蓋不出來，無法處理事情。 
【書面意見】 
建議內容： 
申請案件共有人可否不需全部人員都要蓋印章才能申請。 

14141414、、、、吳萬富先生吳萬富先生吳萬富先生吳萬富先生：：：：    
(1)打電話到管理處洽詢法令規定，回復請我上網查詢，老人

家不會用電腦，建議管理處設置便民專線，如：人民為遮
風避雨搭設遮雨棚，管理處就說是違法，究竟要如何處理？  

(2)環境維護問題，101 甲線沿線，樹被掛垃圾袋，野貓、狗啃
食，以致環境髒亂，101 甲風貌最醜，管理處或公所應該想
辦法。 

(3)陽明山成立國家公園，陽明山就建材應採什麼特色，進行
輔導或宣導，如何把環境弄得更漂亮，應該朝此方向進行。 

(4)建築物從以前到現在就有，要申請原有合法房屋認定，老
百姓要自己請建築師，自己調空照圖，公家機關你們不是
可以互通，一下就可以處理了，還要老百姓花時間花錢，
請管理處注意一下，研擬相關辦法來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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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意見】 

建議內容 建議理由 建議地點詳
細位置 

1.垃圾收集。 
2.環境整理。 

1.髒亂不堪，應有車收集。 
2.七拼八湊的居住環境像難民

營。 

101 甲。 

15151515、、、、里民里民里民里民 1111：：：：    
房屋修繕我們不知如何申請，建議申請人直接委託管理處，管
理處報價，這樣是否可行？ 

16161616、、、、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遊憩服務課梅課長家柱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遊憩服務課梅課長家柱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遊憩服務課梅課長家柱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遊憩服務課梅課長家柱：：：：    
(1)有關房屋修繕議題，依國家公園法、建築法及陽明山國家

公園違章建築處理要點處理，以個案而言，如房屋涉及違
建，修繕確實有所限制。 

(2)有關提供檢舉人資料給被檢舉當事人，以個人資料保護法
規定不允許提供。 

(3)房屋修繕如個案為合法建築物，請依建築法申請辦理；如
個案為原有合法房屋，請先向本處申請原有合法房屋認
定，經本處認定後，再向本處申請修繕。 

(4)違建修繕或維修需求，為避免產生新增違建爭議，個案可
提供施工前及施工後照片以資佐證說明，不以口述原則為
前提。 

(5)停車場收費有關園區居民優惠部分，因本園停車場以委外
招商並簽訂契約，由民間單位經營管理；抑或此項建議俟
下次招商納入評估。 

17171717、、、、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究課華課長予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究課華課長予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究課華課長予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究課華課長予菁：：：：    
現行規定核發採筍證，1 次核發為 2 年期間，方才鄉親徵詢，
應是箭竹筍受閏月或雨季影響產收，鄉親建議調整立春、立秋
過後 2個月開放採收方案，後續將作為修訂規則之參考。 

18181818、、、、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林課長計妙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林課長計妙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林課長計妙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林課長計妙：：：：    
(1)興建資材室依現行規定，第三種及第四種一般管制區內，

可興建農業資材室，需向新北市政府農業局申請，本處將
協同辦理。 

(2)以 3 通經驗，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決議係以國家公園成立
以前即為聚落、合法或原有合法建築物所坐落土地，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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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園範圍線切割園區內及區外，即調整劃出國家公園。 
(3)休閒農場有關休閒農業設施於 3 通已有放寬，詳細內容可

詳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如有不清楚，可來
電洽詢管理處。 

(4)有關專線問題，管理處電話 02-28613601，鄉親們撥打後，
請向總機說明要申請業務，總機即轉機至業務承辦人。 

(5)國家公園計畫分為 5大分區，其劃設分區界線，係按地形、
地物、土地利用型態及資源特性，劃設管理之。 

(6)鄉親所提修理駁坎、整地、修樹等事項，主要涉及水土保
持法及相關法令，因怕不諳法令規定民眾，自行動工而誤
觸法令，故請里民向管理處提出申請。 

19191919、、、、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秘書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秘書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秘書順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張秘書順發：：：：    
(1)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有關分區劃設及保護利用管制原則，

鄉親們相當注重，如：農業設施允許項目、特別景觀區檢
討原則等事項，各位里民就本園計畫內容，如仍有不足之
處欲提建議事項或補充，請里民以書面向本處提出。 

(2)本次說明會主要目的為通盤檢討，其他如新增公車路線，
去年本處已和公車業者討論是否交通車駛至本園大屯自然
公園可行性，但公車業者考量經濟效益偏低，不願新增班
次。 

(3)採筍證用意是為保護大家權益，避免箭竹筍遭濫採，管理
處也就無採筍證者加強巡護。 

(4)郭先生合法房屋已取得，後續申請房屋修繕，應較為無問
題。 

(5)本園停車場收費優惠事宜，因涉契約內容規範，管理處可於
下次招商納入討論評估。    

20202020、、、、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盧副處長淑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盧副處長淑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盧副處長淑妃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盧副處長淑妃：：：：    
(1)陽明山國家公園於新北市轄區，溪流皆獨立入海，部分溪

流施作固床工，未採生態工法，魚、蝦、蟹類，無法洄游、
螢火蟲也消失，頗為可惜，管理處未來有朝向水利署河川
局、新北市政府等相關機關進行跨域合作。 

(2)社區共識凝聚相當重要，共榮社區為今年金牌農村，該社
區鄰八連溪，上游為陽明山溪流，住家排出廢棄水利用生
態水池淨化再排入溪流，故水質無污染；在地農民種植蔬
果，周末當地辦理有機小市集，理事長以自己土地種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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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訂出蔬果最高價格，其他里民亦此價格為標準，不隨
意哄抬價格，今年本處辦理蝴蝶季活動邀該社區來管理處
遊客中心販賣有機蔬菜，生意相當不錯，社區里民力量很
強大，超脫硬體設施建設。 

(3)採筍證 107 年至 108 年共核發 662 張，三芝區則核發 257
張，比例與其他行政區相對不低。 

(4)建築物修繕問題，因建築法是全國一致規定，本處每周五
下午，皆有建築師進駐管理處，提供免費諮詢服務，鄉親
如有需求，可到管理處諮詢。 

(5)山區偏遠不方便、不會使用電腦，里民可撥打電話洽管理
處。 

六、結論 

各機關、團體、人民如有任何涉及通盤檢討建議，可於公開徵求
意見公告期間（107 年 8 月 14 日以前），以書面載名姓名、住址、
建議內容、理由等向本處提出。 

七、散會（12 時整） 
















